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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8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被聘任为公

司监事，1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 对上述对象合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151,524

股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公司本次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151,524股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所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数16,424,581股的7.01%，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257%。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4,487,969,248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31元/股。

4、截止到2020年2月19日，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

续。

一、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1,6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38%。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总人数为170人，授予的股票总数为1,642.4581万股，占本次股票授予登记

前公司总股本的0.37%。 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如下：

1、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7年2月6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议案》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18年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3、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任何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18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

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5、2018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再次进行了核

实，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和调整事项之法律意见

书》。 2018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8年03月20日。

6、2018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规定， 对已回购但并未授予的股票共计475,419�股进行注销处理， 注销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01%。

7、2018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8年10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已回购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根据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已授予但并未解除限售的股票共计 417,169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18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已

回购股票注销完成的公告》，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对已授予但并未解除限售的股票共计

848,24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

议，以及2019年5月24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提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卢春红、张

晶、张雪明、朱辉、朱连新、朱昱霖、凌付荣、张喜冬已离职，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激励对象发

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动辞职

的，自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金剑被聘任为公司监事， 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 相关规

定：若激励对象担任公司监事或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则已解除限售股票不

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杨晓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根据激励计划

第九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之“（四）激励对象

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相关规定“自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结果达到合格，则其当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解除限售；若激励

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 则其当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激励对象卢春红、张晶、张雪明、朱辉、朱连新、朱昱霖、凌付荣、张喜冬、张

金剑、杨晓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1,151,524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

司将以授予价格1.31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8名已离职激励对象现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47,407股，张

金剑先生现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50,682股，1名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的

激励对象当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3,435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本次决定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151,524股，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16,

424,581股的7.01%，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0257%。

3、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五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之“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三、回购价格

的调整方法”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因公司未发生上述事项，因

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款应以授予价格1.31元/股进行回购注销，拟用于支付本次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款总计为人民币1,508,496.44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019年5月9日，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

要求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的请求。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

分已回购股票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2月19日办理完成。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爱康科技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0年1月10日出具了相关 《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

【2020】第020002号）。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4,489,120,772股减少至4,487,969,248股，注册资本

由4,489,120,772元减至4,487,969,248元。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973,022 2.38% -1,151,524 105,821,498 2.36%

其中：高管锁定股 91,813,850 2.05% 91,813,850 2.05%

股权激励限售股 15,159,172 0.34% -1,151,524 14,007,648 0.3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382,147,750 97.62% 4,382,147,750 97.64%

股份总数 4,489,120,772 100.00% -1,151,524 4,487,969,248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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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2月19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为2020年2月19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邹承慧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33人，代表股份681,563,8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18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79,917,8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5.14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1,64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人， 代表股份1,646,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1,64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增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80,00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712％；反对1,

31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36％；弃权2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8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612％；反对1,3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0.1580％；弃权24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4.5808％。

本议案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黄楚玲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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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7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2月14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鸿先生召集和主持，董事马鸿、伍骏、廖岗

岩、林朝强出席现场会议，董事古上、独立董事许成富、周世权、王珈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进行表决，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以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补选徐文妮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徐文妮女士当选后将同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

上的 《2020-008：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70,000万元人

民币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

上的《2020-009：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搜于特：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8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

上的《2020-010：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20-008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2月19日，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独立董事认

可，董事会同意提名徐文妮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徐文妮女士当选后将同时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搜于特：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补选董事事项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次补选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文妮，女，1979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广东中恒信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东莞市百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达元食品药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 2011年5月至2017年9月任公司财务经理，2015年6月至今任深圳市前海搜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任公司财务副总监，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徐文妮女士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文妮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处罚或相关立案调查，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

何形式的惩戒，不属于人民法院确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20-009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医疗用品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由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7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敞口金额及期限以实

际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昌平商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日期：2020年02月13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网上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防护服、熔喷

布、纱布、不可吸收外科敷料），针刺棉、无纺布、纤维棉（不含医疗器械），劳保用品、卫生用品；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三、预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医疗用品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 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融资不超过70,000万元人民

币，由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担保期

限及担保敞口金额以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风险较小并可以

控制，且有利于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风险控制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能够保障其业

务可持续发展，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对外担保审批决策及内部控制程序也符

合监管部门要求。 上述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担保风险，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7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28,819.70万元

人民币的13.24%。 截至目前，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56,5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28,819.70万元人民币的48.50%。

截至目前，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103,336.21万元人民币， 合计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28,

819.70万元人民币的19.54%。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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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0年2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6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6日9:30-11:30和13:00-15:

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3月6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不能

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公司总部2栋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2、《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0年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因此，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审议上述议案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单独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到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

续；自然人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登记时间、地点：2020年3月2日及2020年3月3日8:30-11:30和13:30-16:30，到公司证券部办

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5、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东莞市道滘镇新鸿昌路1号公司证券部，邮编：523170。

（2）联系电话：0769-81333505

（3）传真：0769-81333508

（4）联系人：廖岗岩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03；投票简称：搜特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3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3月6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

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

委托指示：如果本人（本单位）对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意见”栏下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选择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签署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名称/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人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 年 月 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辽宁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辽宁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零售业 职工人数：140

经营范围：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维修；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配件、工程机械设备、金属材料、

润滑油、轮胎销售；汽车租赁；汽车装饰；汽车养护；汽车救援及有关咨询服务；保险代理服务；二手车销

售；二手车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沈阳聚智汇行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深圳市东风南方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9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新增战略投资人比例不超过50%

拟新增注册资本：1,5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未披露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募集资金用途：在辽宁市场建立可靠合作伙伴，加强市场开发，持续吸引和提升市场流量 加强风控

能力，建立市场风险准备金 新交易模式，加强系统建设与功能开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出资人比例不低于50%；新增战略投资人比例不超过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原出资人拟与新增战略投资人同时同股同价完成本次增资工作，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500万元。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1591111964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3-1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125.572843万元人民币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职工人数：670

经营范围：化学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聚酯切片的制造；聚酯切

片、聚酯切片原料精对苯二甲酸、1，2-乙二醇的进出口业务和国内批发业务；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的

国内批发业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涉及国家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润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70.70%,华润化工有限公司 29.3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16577.5万元（币种：人民币 ）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3.5%-5%

拟新增注册资本：未提供

拟增资价格：未披露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增资方补充流动资金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增资方生

产经营费用、营销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相关税费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征集到1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

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公司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不低于621.13万美元，约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3.5%-5%%。 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7746.70761－18026.91878万美元，股东构成及持

股比例如下：华润化学材料有限公司，出资金额12,107.78万美元，占比68.23%-67.16%；新股东，出资金

额不低于621.13万美元，占比3.5%-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3-1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20

—

007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定代表人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0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熊记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相关事项请

详见公司临2020-006号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规定，故由熊记锋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 公司于近日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2月18日取得乐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新《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熊记锋。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2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规总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2月14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范圣兵先生辞去公司合规总监职务的议案》，具体公告见2020年2月15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范圣兵先生因工作调

整申请辞去公司合规总监职务，并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 范

圣兵先生辞去公司合规总监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总裁、总法律顾问等职务。 日前，该事项获得安徽证监

局无异议回复。

范圣兵先生辞去公司合规总监职务即日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规及内部制度规定履行程

序，选聘新任合规总监。 在公司聘任新的合规总监之前，由公司董事长俞仕新先生代行合规总监职务，代

行职务时间不超过6个月。

公司董事会对范圣兵先生担任公司合规总监期间为公司规范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028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1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陆家嘴金控广场

T1楼3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976,6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17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赖郁尘先生因疫情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卢奋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808,458 99.9179 158,200 0.0771 10,000 0.00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186,600 87.5848 158,200 11.6770 10,000 0.7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国庆、张新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0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2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2月1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

02月21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

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036�

21.5234�

38.8442�

15.2042�

12.8377�

17.7595�

13.7149�

13.7197�

11.7212�

5.9005�

10.8162�

10.5672�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９

〕

２３８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或“浙商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４．２５

元

／

股。

建业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建业股份”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４４８

，

３８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４

，

２６０

，

０２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３４６２５％

。 配

号总数为

１０４

，

２６０

，

０２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４

，

２６０

，

０２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５１６．２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４５２９０５％

，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２

，

８９６．１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浙江建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


